附件1
2024第4号提案办理结果清单
	提 案 号：2024年第4号     提案提出时间：2023年12月14日
提 案 人：石学晶、张铁胥、赵志峰、宋旭英、郭河彦、宋少波
张海燕、赵  静、张佳琰、马明坤
主办单位：编  办、司法局
协办单位：农业农村局、交通运输局、文广局、市场监管局、应急管
理局、各乡镇（街道）

	建议1
	    深化基层执法改革，推进规范文明执法。

	当年完成的事项
	    1.优化配置执法人员。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3月组织各乡镇参加吴忠市统一举办的2024年乡镇行政执法人员综合法律知识考试，8月组织开展2024年度全县行政执法人员综合法律知识考试。组织各乡镇（街道）将持证人员安置在乡镇综合执法办公室岗位，截至目前，乡镇综合执法办公室执法岗位工作人员持证率91%。
　　2.加强部门联合培训。按照“谁赋权谁培训、谁委托谁培训”的原则，督促农业农村局、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林草局等行政执法部门，对承接本领域行政执法事项的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伍进行业务知识和行政执法技能培训指导。截至目前，自然资源局、应急管理局、林草局对乡镇（街道）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盐池分局开展联合培训。
　　3.明确行政执法事项。制发并公布《盐池县乡镇（街道）行政执法事项清单（2024年版）》（盐政办发〔2024〕8号），梳理127项行政执法事项，现各乡镇（街道）综合执法办公室主要执法事项为禁牧执法，其他事项由其他业务岗位办理。
4.切实提高重视程度。将乡镇（街道）综合执法情况作为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内容，纳入法治政府专报，呈报县委、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县委依法治县办主任亲自带队进行实地调研，组织召开座谈会，了解乡镇（街道）综合执法和执法设备保障情况，并就相关问题进行沟通研讨和安排部署。

	建议2
	    提升人员专业素养，规范完善执法程序。

	当年完成的事项
	    1.开展行政执法轮训。印发《关于开展全县行政执法人员培训的通知》，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开展行政执法“线上+线下”培训完成率100%。举办两期全县行政执法人员综合法律知识暨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和全县乡镇（街道）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暨行政执法人员业务能力培训班。
2.执法点单上门培训。坚持“先摸底、再点单”原则，县司法局到各乡镇实地调研摸底，广泛听取培训需求和建议，为惠安堡镇提供“送课上门”服务，为花马池镇、高沙窝镇、青山乡等乡镇执法人员执法案卷制作提供现场指导服务。举行乡镇（街道）行政处罚案卷制作培训会，以真实案件为示例，从规范执法程序到案卷制作逐一讲解。
3.规范行政执法程序。组织各乡镇（街道）开展2024年度全县行政执法案卷自查自评，大水坑镇、高沙窝镇、冯记沟乡参加全市行政执法案卷评查。下发了行政执法监督督办函，责令限期整改落实。向各乡镇（街道）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文书参考样式（试行）》，制作乡镇（街道）行政处罚普通程序、简易程序文书范本，指导乡镇规范制作禁牧执法案卷。
　　4.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启用“盐池县人民政府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印章，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18人，其中专职人员3人，下沉到各司法所12人，司法所代表县司法局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在全县9个乡镇（街道）、23个执法部门设置行政执法监督机构，配备行政执法监督人员71人，县乡两级全覆盖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基本建立。近期，花马池、高沙窝等司法所组织驻地乡镇评查行政执法案卷，抽评67卷。


	建议3
	配备必要执法装备，保障正常执法活动。

	当年完成的事项
	加强行政执法保障。制发《盐池县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盐政办发〔2023〕61号），明确行政执法保障工作由县财政局、各行政执法部门具体落实。截至目前，惠安堡镇、冯记沟乡、麻黄山乡实现执法车辆、执法服装、标志标识、执法文书、执法证件、执法记录仪“六统一”，花马池镇、大水坑镇未配备执法记录仪，青山乡、盐州路街道办未配备执法车辆。花马池镇、大水坑镇、惠安堡镇、青山乡已向县政府提交执法车辆购买申请。在2025年财政预算编制期间，通过府院联席会议、法治建设工作推进会、县法治建设微信工作群等方式，提醒、督促相关乡镇和执法部门将行政执法保障经费纳入2025年财政预算。

	建议4
	落实两法衔接制度，强化联动协调机制。

	当年完成的事项
	1.加强部门联动协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由县人民检察院牵头负责。县司法局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中，结合法治督察、法治政府建设等工作，加强同公安机关、纪检监察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及时督促行政执法机关依法移交相关案件线索及证据。召开盐池县府院府检联席会议，县司法局联合县人民检察院起草印发了《盐池县府检联席会议制度》。
2.严格落实两法衔接。县公安局制定了《接报案中心（室）工作规范（试行）》，落实《宁夏公安机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指引》，由法制大队负责统一案件进出口的规范流程，明确案件移送、受理、退回的条件和程序；各执法部门接收案件后细化职责分工，指定专人办理，确保责任到人，案件高效侦办。2024年以来，县公安局共接收行政机关移送案件6起，立案6起，在侦6起。暂未发现乡镇（街道）存在需要移送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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